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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严重重违违法法失失信信企企业业将将列列入入““黑黑名名单单””
予以重点管理，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信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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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2月8日讯(记者 张

跃峰) 根据聊城市工商局8日对外
通报的信息，聊城建立了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制度，对纳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予以重点
管理。

12月8日，在市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聊城市工
商局副局长刘忠贤介绍说，聊城正
在强化放管结合，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
面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新模
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
执法检查人员，公开抽查情况及查
处结果。早在去年，在开展2013、

2014年度企业年报信息抽查的工
作中，选取东阿县作为试点，通过
省工商局摇号系统，首次实现了被
检查企业和检查人员的“双随机”，
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今年，在全
市系统全面推行了这种做法，在对
2015年度年报信息抽查过程中，随
机抽取了市内的1381户企业，6745
户个体工商户，278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确定了860名检查人员，按照
规定程序开展了工作，目前检查工
作已基本结束。

与此同时，加强经营异常名录
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今
年建立了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管理制度，对于出现以下情况的企
业，均纳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予以重点管理：主要包括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满3年的；因违法传销、违
法直销、发布虚假广告、侵害消费者
权益等2年内受到3次行政处罚的
等。对于纳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管理的企业，列为重点管理对象，
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加大抽查频次；
实施任职限制，对于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满3年转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的，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禁止担任
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不
予通过“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申报资
格审查；不予授予相关荣誉等等。因

为这项制度刚建立，今年聊城还没
有被列入的市场主体。

不过，每年6月30日是年报截
止日，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规定，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年
报公示的企业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
业，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
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依
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系统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11月30日，全市经营
异常名录载入信息25978条次，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6050户，
个体工商户3290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2021户。经营异常名录的建立，

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和市场的监督
作用，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约束
机制正在初步形成。全市2015年度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 年 报 公 示 率 分 别 为 8 8 . 5 % 、
97 . 53%和94 . 86%，企业年报达到
了预期目标。企业年报公示制度的
施行强化了企业公开相关信息的
意识，使企业相关信息透明化，减少
了交易和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更加方便社会公众和交易相对
人对企业信用情况进行正确判断，
对于防范经济风险、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良好
的促进作用。 (详见C02版)

12月7日，在本报乐活
社区读者节活动现场，市民
排队领取免费带鱼。本周日
上午9点半，乐活社区读者
节将持续举行，届时除了前
50名市民有免费带鱼领取
外，水城名厨将面对面传授
烹饪技巧，其它服务项目也
将同步举行。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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